附件：
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知识产权披露及申请预评估表
	知识产权名称：

	发明人（按贡献排序）：

	第一发明人身份证号码/手机号码：

	申请类型（发明/实用/外观/软著/集成电路/其他）：

	所选择代理公司名称（非必填）：

	代理公司联系人：

	摘要：




	第一发明人承诺：
本人知晓学校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并根据学校的规定进行职务创造知识产权的申请工作。本次申请的知识产权是本人和上面所列发明人共同完成的，所有的发明人均同意本次专利申请，并同意申请材料。本次申请不存在侵犯其他权利人和发明人权利的情况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

	部门预评估意见：
经检索查新和内容审核，同意该知识产权进入后续申请流程。

部门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

	学校预评估及审查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 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科研处、二级学院（部门）、和发明人各一份。
